《关于加强公益慈善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 促进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起草说明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促进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健全公益慈善领域监管体系，提升监管效能，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在法治轨道上实现高质量发展，省民政厅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《关于加强公益慈善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 促进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。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公益慈善事业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推动共同富裕、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。近年来，我省公益慈善事业快速发展，法律政策不断完善，慈善文化日益浓厚，慈善方式持续创新，慈善规模逐步扩大，在助力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、灾害救助、民生保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同时，公益慈善组织也还存在落实党的领导不够到位、管理制度不够精密、综合监管不够完善等短板弱项，特别是近年来公益慈善领域发生个别违纪违法犯罪问题，损害了公益慈善事业的公信力，引发舆论高度关注，影响公益慈善自身的健康发展。
2025年3月，为整治公益慈善领域突出问题，进一步规范公益慈善组织管理，切实提升慈善事业公信力，国家层面统一部署开展了公益慈善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，将提升慈善事业公信力作为专项整治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根本目标，推动公益慈善领域一手抓规范，一手抓发展，以规范管理促进健康发展。当前，为统筹当下改和长久立，深化标本兼治，制度化、长效化解决问题，急需加快健全公益慈善综合监管机制，整合监管资源，明确部门职责，强化协同配合，构建覆盖全面、责任清晰、协同高效、法治保障的公益慈善综合监管体系，确保公益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。

二、起草过程
文件起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益慈善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注重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，兼顾规范管理与促进发展。
在起草过程中，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：一是深入开展调研，组织专题研讨，广泛听取地方民政部门、慈善组织、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的意见，梳理公益慈善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分析监管短板和制度漏洞；二是认真研究相关政策法规，依据《慈善法》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相关政策文件精神，明确监管重点和职责分工，确保政策衔接和制度协同；三是多方征求意见，先后征求省级部门（单位）、设区市民政部门、部分慈善组织和行业代表的意见建议，确保《意见》内容科学合理、可操作性强；四是反复修改完善，在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，对文稿结构、监管任务、机制建设等内容进行多轮修改，形成本文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意见》共分为五个部分，围绕公益慈善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的总体要求、工作目标、重点任务、效能提升和保障措施作出系统部署。
第一部分明确总体要求。明确提出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，健全政府监管、行业自律、社会监督、组织自治相结合的综合监管机制，统筹发展与安全，强化全链条监管，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在服务民生、促进公平、推动共同富裕中发挥更大作用。
第二部分设定工作目标。分两个阶段推进：到2026年，初步建立跨部门综合监管重点事项清单和协同机制；到2030年，建成成熟完善的综合监管体系，实现部门联动高效、监管精准有力，公益慈善透明度和公信力显著提升。

第三部分确定重点监管任务。围绕五个方面明确监管重点和部门分工：一是坚持党建引领方面，强化党组织在慈善组织治理中的作用，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。二是加强财税监管方面，由财政、税务、人民银行等部门负责慈善财产管理、税收优惠、账户监管及反洗钱等工作。三是强化审计监督方面，审计部门加强对慈善资金和捐赠物资的审计，银保监会与民政部门协同监管慈善信托。四是严格执纪问责方面，清理规范领导干部兼职取酬等问题，严肃查处公益慈善领域职务犯罪。五是打击违法犯罪方面，公安、网信、统战、市场监管等部门依法打击诈骗、非法集资、意识形态渗透等违法行为。
第四部分提升综合监管效能，通过健全协调机制、建立信息共享机制、完善行刑衔接机制，提升监管合力。
第五部分强化保障措施，从加强组织领导、压实主体责任、强化行业自律、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，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。
《意见》的实施，将有助于构建规范有序、透明高效、充满活力的公益慈善发展环境，进一步增强社会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任与参与，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慈善力量。
